
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招標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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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願 景

使 命 幫市民找工作 幫廠商找人才

讓市民有工作 做職訓領頭羊

核心價值 專業 創新 持續改善

1.投標注意事項

2.服務建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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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投標注意事項 標案訊息查詢

路徑：
臺南市政府首

頁

採購公告(勞

務採購招標)
招標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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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投標注意事項 標案訊息查詢

招標
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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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投標注意事項 如何領標(下載標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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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投標注意事項 如何領標(下載標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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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投標廠商基本資格投標注意事項

依法設立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校

經勞動部登記核准立案之職業訓練機構。

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，其設立章程宗旨與人

才培訓有關，且有辦理與人才培訓有關業務者。

依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。

依法登記立案之工(公)會，其章程之設立宗旨與人才培訓

有關，且其辦訓職類應與工(公)會本身之屬性有關者。

依法設立之公司組織，其營業項目與人才培訓有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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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1.機關立案證明文件/核准設立文件/組織章程

2.納稅證明文件

3.投標廠商聲明書

4.服務建議書

5.電子領標之憑據

6.訓練場地合格之建築物安全檢查文件

7.訓練場地合格之消防安全檢查文件

★所檢附之建築物安全檢查文件及消防安全檢查文件須於履約期間為
有效之期限(如有效期限快到，請提早換證)

投標應檢附文件投標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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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投標注意事項 訓練場地合格之建築物/消防安全檢查文件

建築物安全檢查 消防安全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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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1. 於結標前將相關投標文件備齊並
送達規範地

2. 不同投標廠商參與投標，不得由
同一廠商人員代表出席開標、評
選、決標等會議

3. 標價超過預算者為不合格標

投標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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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1. 開訓月份應符合標案文件公告期程

2. 班別名稱需符合公告標案名稱

3. 訓練期間規劃應預留報名、甄試與公告日期的作業

期程

4. 課程編排宜為學科、術科以3:7進行分配

5.訓練計畫應包含:性別平等課程(3HR) 、心理衛生

健康課程(1HR)、就業趨勢及求職技巧講座(4HR)

等規範課程另需配合市府需要辦理「廉能課程

(1HR)」

6.教學與評量方法宜採用多元方式

服務建議書 注意事項(一)



P.12
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1. 訓練經費編列應留意計算之正確性，並符合公
告訓練時數

2. 符合ADDIE或IPO模式撰寫計畫，並敘明多元
利益關係人的參與

3. 訓練計畫包含職務職能分析(職能要求、行為
指標..)

4. 可由i-CAP網站搜尋相關資料

(http://icap.evta.gov.tw/  勞動部職能發展
平台)

3. 民眾報名、甄選、錄訓機制等需符合最新作業
原則

服務建議書 注意事項(二)

http://icap.evta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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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

1.訓練師資需檢附最新相關證明文件影本

2.編列特別師資需檢附師資特殊性說明表

3.訓練計畫含講師授課同意書簽名與日期

4.就業輔導措施以最新作業原則為辦理依據

5.就業輔導講座課程講義或影帶為檢附核銷資料

6.提供最近一次的TTQS評核通過公文

7.職訓效益擴散-創意或承諾給付事項

注意事項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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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 經費編列：鐘點費(一)

1.每位講師授課最多不得超過總訓練時數1/2

2.講師費以800元/時為編列原則

3.編列特殊外聘專業師資鐘點費得超過前述原則，需敘明其合理性、

必要性與特殊性。(若於開訓期間變更原核定之師資，其鐘點費以800元為原則。)

4.助教費用為招生人數達26人以上，得視術科需要規劃1名進行編列

5.助教費以400元/時為編列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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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 經費編列：鐘點費(二)

師資及助教資格(需付證明文件)

• 需符合服務建議書規範

• 檢附資料需清晰且具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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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

☆開(參)訓當日即需為學員辦理加保事宜☆

• 勞工保險費需含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

1.依據勞保局公告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下限月投保薪

資申報之勞工保險費

• 含20萬元以上意外醫療

2.未能投保勞工保險應規劃加保新台幣200萬元以上

之平安意外險

經費編列：保險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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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

1.每班次經費最低編列新台幣六萬元、最高編列新台幣十二萬

元整，且以每人4000元為上限。

2.訓練單位應視過往辦訓經驗(如:勞保勾稽等狀況)編列就

業輔導費，應敘明編列之合理性

3.請領費用之計算需以最新作業規定為依據。

4.如未悉數完成就業輔導措施者，應於得請領之個人就業輔導

費額度內，依三等分之比例扣除之。

經費編列：就業輔導費

107年
作業原
則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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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 經費編列：場地費

1.按班次上課次數編列

2.每場次編列金額不得超過2500元

3.每日最多編列上、下午各一場次

4.每班次最高5萬元編列



P.19
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 經費編列：宣導費

每班次最高2萬元編列

• 宣導品樣張或宣導活動相片等

• 相關費用支出之佐證資料

核銷時應檢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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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

1.依勞動部公告之當年度基本工資時薪標準標列

2.訓練時數300小時以上、未達450小時班次，每班次最高編

列200小時

3.學員及已支領鐘點費或職場實習指導費之講師、助教、指導

員，不得再支領同一班次工作人員費。

4.核銷時應檢附工作日期、時數、項目等文件

經費編列：工作人員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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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 經費編列：設備使用或維護費

1.依每人術科每小時最高3元為編列

2.不得用於購置資本門設備

3.辦理核銷請款時需檢附相關設備使用或維護之佐證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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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

1.用於參訓學員課程所需課本、材料(不得用於設備)

2.編列與課程無關出版資料或自編講義應於學雜費或行政管理

費項下支應

3.相關材料費編列需對應課程項目設計所需

4.編列價格可參考「委外補助職前訓練材料費參考表」

5.核銷時應檢附每位學員簽名之領料確認單正本

經費編列：材料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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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訓就服中心

107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招標說明會

服務建議書 經費編列：行政管理費

3項和的10％以

內編列(如以最高

10%編列需敘明

理由)

學雜費

材料費

鐘點費



簡報結束


